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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「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」第七條之一、第七條之二、及

第七條之三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本會教師申請升等，教師除應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，及本校教師聘任及   升

等審查辦法規定資格，並應符合本會教師升等門檻之各項成果評分要項及標準

門檻規定(另訂之)，本會教師升等評選項目包括教學、研究、服務與輔導等項

目，系(所)教評會及院教評會依本會評定標準進行評審，升等教師教學、服務

與輔導之成績各以一百分計算，其中百分之五十為各單位教評會評定之成績，

百分之五十由共教會教評會委員依訂評定標準進行評審，經審議教學、服務與

輔導項目成績各達80分以上，且研究項目成績，符合「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

查辦法」第七條之二規定之推薦標準者，提校教評會決審。 

第三條 共教會教評會複審時，應邀請升等教師列席報告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有未盡事宜者，悉依教育部、本校及本會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共教會會議通過，送校教評會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